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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对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容诚专字[2023]241Z0037 号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楚江新材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对公司 2022 年

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编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是楚江新材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证

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任。我们的

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楚江新材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

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后附的楚江新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编制，公允反映了楚江新材公司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楚江新材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总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外经贸大厦 15 层/922-926(10037) 

TEL: 010-6600 1391  FAX: 010-6600 1392 
E-mail:bj@rsmchina.com.cn 

 https//WWW.rsm.globa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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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容诚专字[2023]241Z0037 号

专项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冯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崔芳林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凯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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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对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完成收购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高导）。股权收购方案如下： 

一、 股权收购方案概述 

根据 2019 年 4 月 22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楚江高新电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楚江电材”）以现金方式购买汤优钢、张小芳、常州海纳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三方合计持有的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57.78%股权。

其中本公司收购鑫海高导 27.7%的股权，楚江电材收购鑫海高导 30.08%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楚江电材将合计持有鑫海高导 80%股权。上

述交易的股权对价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定价参考依据，并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为

36,750.00 万元，扣除已分配的 2018 年利润 1,000.00 万元后，鑫海高导 100%股权

的估值为 35,750.00 万元，本次 57.78%股权收购价格为 20,656.00 万元。2019 年

6 月 11 日，鑫海高导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及其

全资子公司楚江电材将合计持有鑫海高导 80%的股权。 

二、 业绩承诺内容 

在本次股权收购方案中，鑫海高导对本公司作出业绩承诺。业绩承诺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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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根据公司与鑫海高导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之补充协议》，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即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下表列示金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公司名称 
承诺期间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鑫海高导 4,000.00 5,000.00 5,500.00 6,000.00 

如鑫海高导业绩承诺期内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当

年承诺数的 90%，或业绩承诺期四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低于累计承诺数的 100%，业绩补偿义务人先以现金进行补偿，现金补偿不足部

分以股份进行补偿。 

三、 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1、2022 年度业绩承诺事项情况 

鑫海高导 2022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审计的 2022 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343.8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完

成比率 105.73%，实现了 2022 年度的业绩承诺。 

2、2019 年至 2022 年累计业绩实现情况 

鑫海高导 2019 年至 2022 年财务报表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审计的

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4,019.6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完成比率 117.17%，达到业绩承诺。 

四、 关于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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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权转让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期的每年年末，本公司对标的资产进

行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的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购股票平均价格+已

补偿现金），则期末减值业绩补偿义务人汤优钢、张小芳、常州海纳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优先以现金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股份补偿。 

本公司以鑫海高导整体作为资产组组合进行资产减值测试，资产组组合的可

回收金额依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估计，采用能够反映资产组组合的当前

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为折现率。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情形。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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